[bookmark: _GoBack]《灌阳（湘桂界）至湖南通道（湘桂界）公路湖南通道经资源至全州段一期工程项目资源段临时用地补偿指导意见》政策解读
为规范灌阳（湘桂界）至湖南通道（湘桂界）公路湖南通道经资源至全州段一期工程项目资源段临时用地补偿工作，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维护被用地群众合法权益，资源县人民政府制定《灌阳（湘桂界）至湖南通道（湘桂界）公路湖南通道经资源至全州段一期工程项目资源段临时用地补偿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现就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灌阳（湘桂界）至湖南通道（湘桂界）公路是自治区重点交通项目，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资源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施工需临时占用土地用于便道、堆料场、取料场等设施，但原有补偿政策对临时用地缺乏针对性规定，存在以下问题：
1.补偿标准不统一：临时用地类型复杂（如施工便道、堆料场等），原政策未细化分类补偿规则，易引发争议；
2.复垦责任不明确：部分临时用地使用后未及时复垦，导致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
3.群众利益保障不足：临时用地周期长、影响大，需通过动态补偿机制平衡项目需求给予群众利益。
《指导意见》的制定旨在解决上述问题，确保项目高效推进与群众权益保障“双赢”。
二、政策依据
本办法的主要政策依据包括：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函〔2023〕6号）
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征地管理工作的意见》（桂政办发〔2021〕11号）
5.《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桂林市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市政规〔2023〕5号）
6.《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桂自然资规〔2022〕3号）
7.《资源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资源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修订）的通知》（资政规〔2025〕1号）
三、目标任务
《指导意见》围绕以下目标展开：
1.统一补偿标准：按土地类型（水田、林地、未利用地等）细化临时用地补偿规则；
2.强化复垦责任：明确“谁使用、谁复垦”原则，确保土地恢复原状；
3.动态平衡利益：通过“租赁年限+土地质量损耗恢复费”机制，保障群众长期收益；
4.衔接永久征地政策：临时用地补偿与永久征地标准挂钩，体现政策连贯性。
四、主要内容
本办法共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一）临时用地补偿范围。
涵盖施工便道、堆料场、施工作业场、取料场、弃渣场及施工生活区等临时用地，具体范围以主管部门审批为准。
（二）土地补偿标准。
按土地类型差异化补偿，计算公式为：
1.水田、果园地、旱地：2783元/亩×租赁年限 + 2783元/亩×2年（土地质量损耗恢复费）
2.林地：2783元/亩×租赁年限
3.建设用地、未利用地：2783元/亩×0.4×租赁年限
4.特殊情形：鱼塘因施工无法继续养殖的，按整塘面积补偿；
村屯道路改扩为林区道路的，最高补偿不超过永久征地标准（42,716元/亩）。
（三）青苗及附着物补偿。
补偿标准参照《资源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修订）》执行；
突击抢种青苗、抢建附着物不予补偿；
未列明项目按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价或评估价补偿。
（四）土地复垦要求。
1.责任主体：用地单位负责编制《土地复垦方案》并预存复垦基金，验收合格后退还基金。
2.复垦标准：恢复后的土地需符合原用途或生态功能要求。
（五）明确指导意见适用范围。
该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未尽事宜，由县分指挥部组织相关部门（单位）依法依规完善，且仅适用于全州至通道高速公路工程资源段项目临时用地补偿。
五、特色亮点
一是分类精准补偿。按土地用途细化补偿公式，兼顾短期使用与长期损耗。
二是复垦刚性约束。通过基金预存和验收机制，确保土地可持续利用。
三是动态调整机制。租赁年限与补偿挂钩，保障群众收益随使用周期增长。
四是政策衔接紧密。临时用地补偿标准与永久征地联动，避免标准冲突。

